法人代表授权书

致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：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（应答单位全称）法定代表人齐宏（姓名）经合法授权，特代表本公司（以下简称应答单位）任命： 叶凌、技术总监 （姓名、职务）为正式合法代理人，并授权该代理人在有关  西藏自治区分公司办公楼购置可行性分析、价值评估项目  （询价项目名称）应答工作中，全权处理我方在应答活动中的以应答单位的名义签署应答书、进行谈判，签署合同并处理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宜。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应答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1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职        务：         技术总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电        话：  010-82253558-221 / 13801277006    

PAGE  
1

